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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倡导“新时代航行自由观”的

价值、内涵与路径 ∗ 
 

金永明 
 

【内容摘要】  航行自由是全球海洋秩序的核心内容，美国为维持世界霸权，

宣扬“海洋航行自由”论并付诸行动。这种单方面曲解海洋法规则尤其是歪曲

航行自由制度的主张和行为严重威胁海上安全和海洋秩序，引发国家间海上活

动争议和冲突。中国应倡导“开放包容、安全畅通”“和而不同”“和平、合

作、和谐”等具有航行自由特质和中国文化元素及时代要素的航行自由观，这

是协调各国立场和权益、兼顾自身经验和时代特点的中国方案。在“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下，中国倡导的这种航行自由观，不仅开启海洋法规则体系完善进

程，成为与西方强国在国际法规则、航行自由解释话语权方面进行斗争的重要

标志，也符合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目标。在全球海洋治理面临挑

战和变革的背景下，中国提出“新时代航行自由观”，既可为海洋治理贡献中

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也可为推进“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作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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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行自由是现代国际法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概念。① 中国作为 21 世

纪的新兴海洋大国以及最大的南海沿岸国，一贯重视和维护国际法上公认的

航行自由。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不断以“非法

限制航行自由”为由攻击中国正当的海洋权利主张及相关国内立法。② 这实

际上反映出美国等西方海洋强国同中国在“航行自由”这一重要命题的内涵

认知上存在明显分歧。针对航行自由问题，国内外学者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

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外国军舰在领海内无害通过制度上的

分歧：自由使用论与事先许可（通知）论之间的对立，以及直线基线的适用

争议。③ 主流的观点和公正的主张是，外国军舰在领海内的无害通过应遵守

沿海国关于领海的法律和规章，法理依据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

称“《公约》”）第 30—31 条。④ 其次，针对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争

议：自由使用论和事先许可（通知）之间的对立。即在沿海国家专属经济区

内的军事测量、联合军事演习、谍报侦察等军事活动，在性质上属于与经济

活动没有直接关系的行为，对其管辖权归沿海国还是使用国之间的争议（即

                                                        
① Hasjim Djalal, “Remarks on the Concept of ‘Freedom of Navigation,’ ” in Myron H. 

Nordquist, Tommy Koh and John Norton Moore, eds., Freedom of Seas, Passage Rights and the 
1982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9, pp. 65-66. 

② 例如，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凯莉·克拉夫特（Kelly Craft）于 2020 年 6 月 1 日致信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达对中国“非法海洋主张”的抗议。“Letter from Ambassador 
Kelly Craft to Secretary-General António Guterres on South China Sea,” United States Miss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June 1, 2020, https://usun.usmission.gov/wp-content/uploads/sites/296/200602 
_KDC_ChinasUnlawful.pdf。 

③ 关于军舰在领海内无害通过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陈振国：《论领海的无害通

过权》，《政治与法律》1985 年第 2 期，第 31—34 页；李红云：《论领海无害通过制度中

的两个问题》，《中外法学》1997 年第 2 期，第 65—68 页；李红云：《也谈外国军舰在领

海的无害通过权》，《中外法学》1998 年第 4 期，第 88—92 页；田士臣：《外国军舰在领

海的法律地位》，《中国海洋法学评论》2007 年第 2 期，第 55—63 页、第 363—380 页；金

永明：《论领海无害通过制度》，《国际法研究》2016 年第 2 期，第 60—70 页。直线基线

的划定不仅涉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7 条所涉“海岸线极为曲折”“紧接海岸有一系列

岛屿”“不应明显偏离海岸的一般方向和接近陆地领土”等要件的解释分歧，而且涉及大陆

国家远洋群岛划设群岛直线基线的对立。参见张华：《中国洋中群岛适用直线基线的合法

性：国际习惯法的视角》，《外交评论》2014 年第 2 期，第 129—143 页。 
④ 邵津：《关于外国军舰无害通过领海的一般国际法规则》，载中国国际法学会编：《中

国国际法年刊（1989）》，法律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38 页。其中，对于军舰在领海内的无

害通过予以程序限制（事先许可或通知）的国家有 40 多个。J. Ashley Roach and Robert W. 
Smith, Excessive Maritime Claims (Third Edition), Leiden: Mari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12, pp. 
250-251; pp. 258-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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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性权利归属争议），在原则上表现为自由使用论和事先许可论之间的分

歧。① 其涉及对《公约》第 58 条第 1 款“与这些自由有关的海洋其他国际

合法用途”解释上的对立和分歧。由于《公约》并未规定“军事活动”的概

念，即使从“海洋和平利用”“海洋科学研究”视角也不能达成共识，所以

只能通过有关国家的双边对话包括建立危机管控机制加以解决。② 

在航行自由方面，受到普遍关注的是美国国务院发布的《航行自由年度

报告》（Annual Freedom of Navigation Report）。美国自 1979 年以来，依据

自身的利益需求和所谓法律立场，在其他国家的管辖海域实施所谓“航行自

由行动”，这种挑战很多国家的海洋权益及立场、谋取自身私利的主张和行

为，严重威胁航行安全，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有关国家的强烈反对。③ 

中国应在吸纳国际法上公认的航行自由的本质和特点的基础上，通过系

                                                        
① Raul (Pete) Pedrozo, “Preserving Navigational Rights and Freedoms: The Rights to 

Conduct Military Activities in China’s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9, No. 1, March 2010, pp. 9-30; Zhang Haiwen, “Is It Safeguarding the 
Freedom of Navigation or Maritime Hegemony of the United States? –Comments on Raul (Pete) 
Pedrozo’s Article on Military Activities in the EEZ,”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9, 
No. 1, March 2010, pp. 31-48. 

② 金永明：《专属经济区内军事活动争议与国家实践》，《法学》2008 年第 3 期，第

118—126 页；金永明：《中美专属经济区内军事活动争议的海洋法剖析》，《太平洋学报》

2011年第 11 期，第 74—81 页。对于在专属经济区内军事活动争议，中美两国国防部门已缔

结了《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谅解备忘录》及其附件、《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

忘录》及其附件。参见金永明：《美国的南海问题政策解析及前景展望》，《人民论坛·学

术前沿》2021 年第 3 期，第 92—98 页。对于在专属经济区内拥有军事活动自由权利内容，

参见 Ivan Shearer, “Military Activities in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The Case of Aerial 
Surveillance,” Ocean Yearbook, Vol. 17, No. 1, 2003, pp. 548-562。针对专属经济区内军事活动

问题，在日本海洋政策研究财团主导下成立了“21世纪专属经济区研究小组”，于2005年9
月制定了《专属经济区水域航行与飞越的行动指针》，对军事活动问题、海洋科学研究和水

文调查活动等内容予以界定。参见日本海洋政策研究财团编：《海洋白皮书：日本的动向，

世界的动向》，2006 年，第 195—197 页。此外，针对航行自由有关的内容，也涉及南海断

续线、历史性权利等方面，有关成果参见高之国、贾兵兵：《论南海九段线的历史、地位和

作用》，海洋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49 页；贾宇：《试论历史性权利的构成要件》，《国

际法研究》2014 年第 2 期，第 33—48 页；贾兵兵：《驳美国国务院“海洋疆界”第 143 期

有关南海历史性权利论述的谬误》，《法学评论》2016 年第 4 期，第 76—82 页；傅崐成、

崔浩然：《南海 U 形线的法律性质与历史性权利的内涵》，《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19 年第 4 期，第 66—75 页。 
③ 针对美国“航行自由行动”的批判性成果，包括余敏友、冯洁菡：《美国“航行自由

计划”的国际法批判》，《边界与海洋研究》2020 年第 4 期，第 6—30 页。鼓吹美国航行自

由行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成果，包括 Dale Stephen, “The Legal Efficacy of Freedom of 
Navigation Assertions,” International Law Studies, Vol. 80, 2004, pp. 23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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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阐明针对海洋航行自由的立场和观点，倡导并形成具有中国文化元素及时

代要素的航行自由观（简称“新时代航行自由观”）。这种航行自由观对完

善海洋秩序、海洋治理和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一、“新时代航行自由观”的价值 

 

中国适时提出“新时代航行自由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这

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启动海洋法规则体系完善进程，并对西方强国

开展涉及国际法规则包括航行自由话语权斗争的重要标志。这也符合在全球

海洋秩序面临挑战和全球海洋治理变革的背景下，使中国倡导的“海洋命运

共同体”融入海洋法的规则和制度的需要，并能为呼应全球海洋治理理念升

级作出中国贡献。 

（一）价值之一：提升参与国际海洋法规则体系话语权的重要标志 

作为国际规则中公认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法，与以往任何时期相

比，都获得了中国有关主管机构和学界前所未有的重视。 

在学界，国际法学者更加认识到中国对于推动当代国际法发展作出的重

要贡献。① 有学者指出，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作为最大的发

展中国家，中国对于国际法的立场、态度、主张和贡献引人注目，并越来越

具有更广泛和深远的影响。② 但需要注意的是，自冷战结束以来，以欧美国

际法为代表的西方国际法在理论和实践上仍处于主导地位，西方国家对于国

际法领域的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具有较大影响力和话语权。在未来较长的一

段时间内，西方国家在国际法领域仍将占据主导地位。为此，有学者指出，

国际法的总体格局并没有变化，仍然是大国制定规则、小国承受规则。③ 

在国际海洋法领域，主要表现在近 20 年中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

沿海国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传统海洋强国对《公约》中涉及航行自由的若

                                                        
① 黄进：《中国为国际法的创新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人民日报》2019 年 4 月 17 日，

第 17 版。 
② 柳华文：《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国际法要义》，《比较法研究》2020 年第 6 期，

第 1 页。 
③ 何志鹏：《国际法哲学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52—3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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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规则所进行的不同解读及由此引发的立场和实践上的明显对立。① 一方

面，美国等西方国家经常以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和“基于规则的海洋秩序”（rules-based maritime order）

自居，以本国或少数国家对某些国际海洋法规则的片面、甚至完全错误的解

读取代《公约》以及公认的国际海洋法规则习惯。② 另一方面，中国在 2009

年和 2019 年分别提出“和谐海洋”理念和“海洋命运共同体”倡议，与美

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利己的国家利益至上观形成鲜明对照。 

因此，究竟未来国际海洋法规则体系将继续由美国等西方传统海洋强国

主导，还是将由以中国为代表的真正维护新时代全球海洋秩序、为广大沿海

国家谋利益的发展中国家主导，要素之一取决于今后一段时期国际力量的对

比变化以及东西方国家之间对于国际法规则的制定、变革有关的话语权斗

争。为此，在海洋航行自由问题上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合理阐释，是获取国

际话语权并丰富和发展国际海洋法规则的切入点和重要契机。 

中国如能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海洋强国在关于航行自由问题的交锋

中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得到广大发展中沿海国的支持，在国际法的道德高地

和法律战上占据有利地位，就可以在国际海洋法领域进一步提升、巩固中国

在相关国际问题治理领域和国际法领域的大国地位和作用。所以，中国在现

阶段表明针对航行自由的立场和观点，并依据海洋航行自由的特质倡导和形

成“新时代航行自由观”，符合中国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以及推动新时

代全球海洋秩序变革的战略目标。 

（二）价值之二：助推“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 

中国提出并形成“新时代航行自由观”，不仅有利于提升自身在世界沿

海国家中的号召力、影响力，有利于在同美国等西方海洋强国的博弈中获得

制定新型国际海洋法规则体系的话语权，同时也是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

体”的重要举措。“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

                                                        
① 黄惠康：《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国际法》，法律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28—231 页。 
② 例如，在所谓“南海仲裁案”中，代表欧美等西方国际法观点的仲裁庭对《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以及习惯国际法作出了多处明显错误或片面的解读。参见中国国际法学会编：《南

海仲裁案裁决之批判》，外文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26—227 页、第 2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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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同时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海洋领域的具体运用和深化。目前，世

界各国对于利用海洋的认知态度尚无法摆脱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与管辖

权的桎梏。进入 21 世纪以来，各国纷纷加强对海洋空间和资源的控制与开

发利用，《公约》因多种原因不可避免地在创设及分配海洋权益方面存在先

天性的制度设计缺陷和不足，从而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蓝色圈地运动”。

因此，在海洋治理方面，国际社会需要新的理念以及在新理念指导下的新制

度，其中包括完善与发展国际海洋法。① 而与航行自由有关的规则博弈作为

《公约》制度的基石，历来是各国为获取海洋空间和资源、控制海上重要战

略通道以及维护自身海洋权益的角力场。②  

合理、有效地解释和运用《公约》中涉及与航行自由有关的规则，不仅

可以发挥维护、巩固中国既有海洋权利主张的作用，而且也有利于中国在国

际舞台上特别是在国际法律战上与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积极斗争，逐步改变

由个别国家基于私利来片面解释航行自由相关制度的不利局面。正如有学者

所指出的，积极运用航行自由制度，对解决中国海洋权利维护问题是必不可

少的。③ 国际社会正确认识和解读与航行自由有关的国际法规则，是构建“海

洋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之一。中国适时提出“新时代的航行自由观”，

可以为推进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基础和重要保障。 

 
二、“新时代航行自由观”的核心内涵 

 

如上所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所主张的“航行自由论”（尤其是

“军事航行自由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明显问题，是对传统航行自由

制度的片面甚至错误解读，服务于其维护世界霸权的需要。美国所谓的航行

自由行动不仅侵害了沿海国管辖海域（尤其在领海、专属经济区内）的权益，

                                                        
① 姚莹：《“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意涵：理念创新与制度构建》，《当代法学》

2019 年第 5 期，第 138 页。 
② 马得懿：《海洋航行自由的秩序与挑战：国际法视角的解读》，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5—17 页。 
③ 袁发强等：《航行自由的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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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片面解读了与海洋法有关的海洋自由规则。因为海洋法（尤其是《公约》）

规定了不同海域的航行自由制度，各国在行使航行自由时受到多种限制和约

束，所以是一种相对的自由，不是横行自由和威胁自由。美国的所谓航行自

由行动和主张，自然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的坚决反对，各国需要批

驳美国的认知和行为。要客观、全面阐述中国针对航行自由的立场和观点并

形成“新时代航行自由观”，就必须明确与航行自由有关的若干原则或属性。

首先是基本立场。提出并形成“新时代航行自由观”并不是舍弃传统国际法

上的航行自由，而是基于传统国际法上航行自由制度的特点和性质进行正确

解读，发挥正本清源的作用。因为只有正确理解航行自由的本质，才能在此

基础上对当代国际法上的航行自由制度进行准确演绎。其次是重要理念。提

出并形成“新时代航行自由观”需要结合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国际形

势，包括及时融入中国倡导的国际法理念，特别是引入“人类命运共同体”

及“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所蕴含的原则和精神，与时俱进地发展航行自由

制度，更好地实现公正、公平目标。再次是实践要求。提出并形成“新时代

航行自由观”需要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并与“海洋命运共同体”“人

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国际法治蕴含的宏观理念和价值相符。因此，形成“新

时代航行自由观”需要立足全球治理视野和国际法治精神，通过提出“中国

方案”、制定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国际规则，重点解决现实航行自由理

论和实践中的争议问题。 

为此，本文拟从航行自由的本质、和平解决与航行自由争端有关的立场、

构建和谐与合作的新时代全球海洋秩序三个方面，阐释“新时代航行自由观”

的核心内涵。 

（一）航行自由的本质：开放包容，安全畅通 

上文已述及，航行自由是国际法上久已确立的一项权利，且被视为海洋

自由的核心。① 该项权利能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支持，是因为它始终致力于

在各沿海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等个体利益同贸易、航运利益等国际社会的共

同利益之间寻找最佳平衡。这种平衡体现了航行自由的本质，即开放包容、
                                                        

① 马得懿：《海洋航行自由的体系化解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 年第 7 期，第

129 页、第 1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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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畅通。这也是倡导“新时代航行自由观”所必须坚持的核心原则。 

第一，开放包容是航行自由的本质特征，体现了航行自由与海洋本身属

性之间的密切联系，同时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内涵之一。① 航

行自由自身的进展就是与人类对贸易自由的追求相伴而生的。② 它带来了国

际贸易的繁荣，实现了全球经济的大融合，因而传统的航行自由特别强调海

洋自身的开放性。从历史上看，任何国家试图通过封闭海洋和瓜分海洋将海

洋占为己有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例如，在地理大发现时代，西班牙和葡萄

牙曾于 1493 年得到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颁发敕令的授权，准予两国瓜分

世界海洋，但随即遭到法国、荷兰等其他国家的强烈反对，以至于西班牙和

葡萄牙两国从未真正有效地对它们各自“拥有”的海洋行使“主权”。③ 

在当代国际海洋法体系（尤其在《公约》）中，航行自由开放包容的特

征主要体现在各国船舶在各类海域中有不受阻碍的航行自由权。例如，在公

海和专属经济区，《公约》规定了所有国家的船舶均享有航行自由（第 87、

58 条）；在沿海国的领海、群岛国的群岛水域，《公约》也规定了各国船

舶的无害通过权以及群岛海道通过权（第 17、52 和 53 条）；在用于国际航

行的海峡，规定了外国船舶的过境通行权及无害通过权（第 38、45 条）。 

同时，为实现各国依航行自由原则享有的航行便利与沿海国安全利益之

间的平衡，④ 船舶在上述海域的通行权也受到《公约》条款的若干限制。例

如，在公海和专属经济区，它受到“适当顾及”（due regard）原则（第 87、

56 条）和“公海只用于和平目的”（第 88 条）的限制。外国船舶在领海内

的通过应严格遵守沿海国关于无害通过领海的法律和规章，如不得损害沿海

国的和平、良好秩序或安全，不得从事“有害”活动或与通过本身无关的活

                                                        
① 徐宏指出，“开放包容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纽带，也是国际法的思想根

基”。徐宏：《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法》，《国际法研究》2018 年第 5 期，第 7 页。 
② [荷]格劳秀斯：《海洋自由论》，[美]拉尔夫•冯•德曼•马戈芬英译，马呈元译，中国

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1—23 页、第 91—93 页。 
③ James Kraska and Raul Pedrozo, The Free Sea: The American Fight for Freedom of 

Navigation,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8, p. 3; Yoshifumi Tanaka, “Navigational Rights 
and Freedoms,” in Donald Rothwell et 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Law of the Se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536-537.  

④ 吕方园：《过度“航行自由”国家责任的逻辑证成》，《社会科学》2021 年第 6 期，

第 1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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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第 21、19 条）。在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过境通行的外国船舶不得对

海峡沿岸国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进行任何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不

得进行研究或测量活动（第 39、40 条）等。总之，航行自由的开放包容属

性在《公约》体系下得到了较高程度的保障，而《公约》规定的这些合理限

制并未影响各国行使正常航行的权利。 

第二，安全畅通是各国享受航行自由的必要保障，这对于国际贸易和航

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在《海洋自由论》

（Mare Liberum）中强调了保护海上贸易路线安全的重要意义。① 在当代，

重要国际航道的安全依然面临挑战，特别是来自非传统安全因素的挑战。所

以，如何确保国际航道乃至整个世界海洋的安全畅通，在当今全球海洋秩序

下依然是一个“旧原则面临新挑战”的重要课题。 

此外，《公约》虽对海盗罪行、海盗船舶以及外国军舰的登临等问题进

行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第 100—107 条），但对在位于沿海国管辖海域内

发生的、沿海国因自身能力有限而无力惩治或管辖的海上抢劫行为，或对在

公海上以政治目的而并非为私人目的从事的海上抢劫行为，仅凭《公约》规

定的上述条款无法实现治理的要求和目标。为此，1988 年国际海事组织

（IMO）制定了《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Suppression of Unlawful Acts Against the Safety of Maritime Navigation），其

中引入了“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的概念，并将《公约》规定的海盗

罪行未能覆盖的其他威胁航行安全的行为列为缔约各国均可管辖处置的罪

行，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公约》在海上安全方面的缺漏。② 但该公约

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所以，国际社会在打击海盗、海上恐怖主义等危及海

上航行安全活动上仍任重而道远，保障世界重要海域和海上通道的航行安全

依然是各国真正实现航行自由的前提条件。所以，从航行自由的本质来看，

“安全畅通”依然是航行自由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① [荷]格劳秀斯：《海洋自由论》，[美]拉尔夫•冯•德曼•马戈芬英译，马呈元译，第

24 页。 
② Natalie Klein, Maritime Security and the Law of the Se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5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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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和平解决与航行自由争端有关的立场：和而不同、求同存异 

如果说开放包容、安全畅通是构建“新时代航行自由观”必须坚持的传

统航行自由的本质，那么“和而不同”则凸显了“新时代的航行自由观”内

涵中的中国文化元素。 

事实上，与航行自由有关的问题是 1973—1982 年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

会议期间各国激烈交锋的议题之一。① 在《公约》“一揽子交易”（one pakage 

deal）的审议程序下，为顾及《公约》的完整性、权威性、普遍性，《公约》

的最终文本中没有直接凸显各国之间关于航行自由问题的激烈矛盾，而且

《公约》本身也明文禁止缔约国对《公约》条款进行任何保留。② 但这并不

代表各国之间（特别是西方海洋强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关于航行自由

的诸多争议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实际上，对于《公约》未予明确规定的与航

行自由有关的事项，多个发展中国家都发表了非条约保留性质的解释性声

明。③ 显然，自《公约》诞生以来，各国对与航行自由有关的问题就充满争

议和分歧。为此，倡导并形成“新时代航行自由观”就必须正视这一客观事

实，在承认存在争议和分歧的基础上，各国努力秉持诚意履行国际条约义务，

尝试解决这些争议和分歧。 

第一，坚持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立场。“人类命运共同体”“海洋命

运共同体”理念均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思想。要实现和而

不同，就需要在保证开放包容和安全畅通的基础上求同存异，而不是像西方

海洋强国那样实施零和博弈。特别是西方海洋强国对属于“灰色地带”的海

                                                        
① J. Ashley Roach, Excessive Maritime Claims (Fourth edition), Leiden: Brill Nijhoff, 2021, 

pp. 260-262, 432, 442. 
② James Harrison, Making the Law of the Sea: A Study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51. 《公约》第 309 条规定，除非本公约

其他条款明示许可，对本公约不得作出保留或例外。 
③ 例如，《公约》第 310 条规定，第 309 条不排除一国在签署、批准或加入本公约时，

作出不论如何措辞或用何种名称的声明或说明，目的在于除其他外该国国内法律和规章同本

公约规定取得协调，但须这种声明或说明无意排除或修改本公约规定适用于该缔约国的法律

效力。关于“解释性声明”内容，参见 J. Ashley Roach, Excessive Maritime Claims, pp. 266; 
269-275; 442; 448; 454。关于这些国家声明的梳理，参见赵建文：《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

国关于军舰在领海无害通过问题的声明》，《中国海洋法学评论》2005 年第 2 期，第 6—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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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军事活动强调所谓的自由，① 而这与争端各方遵从的和平、和谐、和解的

准则背道而驰，无益于它们在互相理解、互相信任、互相体谅的基础上解决

问题。一方面，要承认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海

洋强国之间在航行自由若干具体问题上存在分歧，要努力协调、化解分歧；

另一方面，应当将分歧和矛盾限制在可控范围内，避免因航行自由问题引发

直接对抗并造成重大损害。部分西方学者亦曾表达过类似观点。例如，欧克

斯曼（Oxman）和墨菲（Murphy）就曾表示，“无论是沿海国还是海洋大国，

只要将自己对法律的解释‘强加’给另一方，就是一种挑衅行为；在确定权

威的解决方案之前，任何一方都不应被迫放弃自己的立场，争端双方都应尽

量减少而不是增加对方作出暴力反应的可能性。”② 这也说明“和而不同”

“求同存异”是和平解决航行自由的国际争端所必须秉持的原则或理念，应

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和西方海洋强国之间解决航行自由方面的争端。 

第二，坚持加强沟通和协商解决争端的态度。习近平指出，“国家间要

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不能动辄就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③ 各国

应该秉持“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的态度。“有事”意味着在各方之间

存在不同意见，甚至存在持续的争端。对于航行自由问题，中美两国之间就

存在争议乃至对立，属于“有事”情形，但“有事”并不意味着两国之间必

然会爆发冲突或对抗。“商量”指通过沟通和协商力求消除分歧，具体来说

就是通过谈判、协商的方式和平解决国家之间的分歧。《联合国宪章》第

33 条规定了谈判作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主要方法之一。在出现争端时，

相关方应该保持对话、交流而非冲突、对抗，应当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争端。

对于与航行自由有关的争端，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只有通过对话才能解决对立

与分歧。中美双方应秉持善意和诚意来解决相关问题。为避免争端升级，必

须坚决反对任何一方违背另一方的意愿，利用现有争端解决机制的漏洞而单

                                                        
① 刘美：《海上军事活动的界定与美国南海“灰色地带行动”》，《国际安全研究》2021

年第 3 期，第 106—107 页。 
② Bernard H. Oxman and John Francis Murphy, Non-Violent Responses to Violence-Prone 

Problems: The Cases of Disputed Maritime Claims and State Sponsored Terrorism, Washington, 
D.C.: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1, p. 4. 

③ 习近平：《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4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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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诉诸强制争端解决程序。① 国际社会应正视争端，并对争端采取正确的

解决方法。 

（三）新时代全球海洋秩序特征：和平、合作、和谐 

中国倡导的“新时代航行自由观”应反映“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

的价值和精神，体现“和平、合作、和谐”的新时代全球海洋秩序特征。② 

第一，和平是新时代全球海洋秩序的本质特征，也应被视为构建“海洋

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前提。和平的海洋航行秩序，一方面，体现在任何国家

包括军舰在内的所有船舶都应以和平使用作为行使航行权利的指导性原则

上。各方应避免采取任何挑衅性、危及沿海国主权、领土完整与安全的行动。

这就要求有关国家，特别是拥有强大海军实力的海洋大国和海军强国严格依

据《联合国宪章》《公约》的原则和制度行使航行自由。另一方面，和平解

决与航行自由有关的国际争端是中国倡导的“新时代航行自由观”的重要内

涵，有关航行自由的争端，应坚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

武力相威胁。 

第二，合作是促进各国形成新时代全球海洋秩序的必由之路。当前，包

括海盗、海上恐怖主义等在内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依然在多处重要的国际航道

威胁着航运安全，确保航行自由内涵要义之一的“安全畅通”，是构建“海

洋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有关国家采取措施确保在本国海域内的所有船

舶的航行安全以及悬挂本国旗帜的船舶在其他海域内的安全，离不开各国政

府及海军之间开展各层面的广泛合作。“增强互信、平等相待、深化合作”

是各国之间应对威胁航行安全问题的必然选择。③ 

第三，和谐是“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各国友好、互信地共同使用海

                                                        
① 例如，“南海仲裁案”的所谓裁决不但没有解决海洋争端，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

了该争端，严重违背“定分止争”的功能和初衷。参见中国国际法学会：《菲律宾所提南海

仲裁案仲裁庭的裁决没有法律效力》（2016 年 6 月 10 日），载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编：

《中国应对南海仲裁案文件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00—201 页。 
② 李克强 2014 年 6 月 20 日在中希海洋合作论坛上的讲话倡导的新海洋观（和平、合

作、和谐），是指导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方针和政策。参见李克强：《努力建设

和平合作和谐之海——在中希海洋合作论坛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 年 6 月 21 日，

第 3 版。 
③ 姚莹：《“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意涵：理念创新与制度构建》，第 1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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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的愿景。新时代全球海洋秩序从根本上体现的是“平等相待、和而不同、

诚信正义、立己达人”等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价值。① 对于航行自由，和谐

意味着沿海国和其他国家对于国家管辖海域内航行权利的行使必须互相遵

守“适当顾及”的义务。一方面，沿海国不应利用国内立法对其他国家船舶

的正常航行设置不必要的障碍；另一方面，其他国家的船舶不应在沿海国管

辖海域内从事与航行无关且影响沿海国主权及主权权利行使的“有害”及“不

友好”的活动。 

 
三、“新时代航行自由观”的实现路径 

 

未来，要实现“新时代航行自由观”，为航行自由争端的解决提出中国

方案，就需要以国际法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为依据，以维护国际法治以

及全球海洋秩序为出发点和立足点，以合作共赢为指引，善于运用政治、外

交和国际法等手段，适时、合理地在有关外交场合正式提出该倡议，并推动

各国付诸实践，使中国的合理倡议成为各国行动的指针。 

（一）适时正式提出“新时代航行自由观” 

如前文所述，以欧美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垄断了国际法的话语权，并

时常凭借其传统海洋强国地位曲解以《公约》为核心的海洋法规则体系，在

航行自由问题上更是以“军事航行自由观”谋求维持海上霸权。如果中国等

发展中国家仅对西方国家这套打着“维护国际海洋法治”的幌子行海上霸权

之实的逻辑予以批判，而不提出系统性主张，那么对于全球海洋秩序改革的

意义将不明显。因此，中国有必要在双边及多边外交场合适时正式提出“新

时代航行自由观”，向世界展示中国方案，为解决全球海洋治理中涉及航行

自由的问题作出贡献。 

从技术上说，虽然一个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发布政府白皮书的形式正式提

出对于某个国际法问题的立场态度，② 但是通过双边及多边外交场合提出

                                                        
① 刘雪莲、杨雪：《打破国强必霸的逻辑：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道路选择》，《探索与

争鸣》2021 年第 5 期，第 43 页。 
② 例如，中国于 2018 年 1 月发布《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系统阐述了中国针对北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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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航行自由观”观则更为适宜。因为航行自由问题不仅关乎一国自身

利益，还广泛涉及周边海洋邻国乃至世界其他国家，属于世界各国共同关切

或关心的事项。事实上，中国历来重视运用多边及双边外交场合阐明自身对

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等问题的重要立场和态度，并且获得了世界各国的普遍

和高度认可，取得了较好的效果。① 

第一，在双边外交场合，可通过访问、会晤等形式，在双边磋商和对话

中阐明中国对于航行自由问题的主张，正式提出“新时代航行自由观”，并

以发布联合声明的形式表明两国对于航行自由问题的共识，以诠释“新时代

航行自由观”的丰富内涵，从而使中国倡导的“新时代航行自由观”写入双

边外交文件，并向国际社会发布。 

第二，在多边外交场合，一个公认的事实是，无论从霸权国家制定国际

规则的已有经验，还是从当前国际规则的运作和改革实践来看，全球性和区

域性的多边渠道都是制定国际规则的舞台，② 所以，灵活运用传统外交方式，

特别是通过多边外交阐述中国针对航行自由问题的立场是非常必要的。具体

而言，中国可运用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等重要国际组织平台，以及中国主

办的多边会议等渠道，积极将中国倡导的“新时代航行自由观”推向区域乃

至全球。 

（二）推动航行自由领域的国际合作 

从自然属性上看，作为全球公域，海洋整体功用大于部分功用，③ 这就

决定了中国倡导的“新时代航行自由观”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中国的“独角戏”，

客观上也就必然要求中国推动各国在航行自由领域加强合作。中国全面参与

联合国框架内海洋治理机制和相关规则的制定与实施，应当包括关系到海洋

                                                                                                                                          
问题的政策目标、基本原则和立场态度。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

书（2018 年 1 月），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22 页。 
① 例如，中国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 1953 年 12 月 31 日周恩来总理接见印度

代表团时。参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编：《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诞生 50 周年》，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30 页。“和谐世界”的概念是 2005 年 4
月 22 日在雅加达举行的亚非峰会上由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的。参见潘忠岐等：《中国与

国际规则的制定》，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81 页。 
② 潘忠岐等：《中国与国际规则的制定》，第 236 页。 
③ 苏格主编：《世界大变局与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233 页。 



 2023 年第 4 期 

 
116 

法治重要议题之一的与航行自由有关的多边治理、危机管控和争端解决机制

的构建、改良以及其他方面的合作。就实现中国倡导的“新时代航行自由观”

而言，中国应在以下两个涉及航行自由的问题上推动同其他国家的合作。 

第一，中国应继续加强同南海周边国家的海洋航行安全合作。众所周知，

南海及其周边海域的航行自由（特别是航行安全问题）历来是中国以及各国

关注的重要方面。这是由南海及其周边海域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南海也是

世界上最安全、最自由的海上通道之一。全球 50%的商船和 1/3 的海上贸易

航经该海域，每年 10 万多艘商船通过该海域，南海航行与飞越自由从来不

是问题。① 同时，为应对相关海域威胁航行安全的海盗和武装劫持事件，中

国应继续在《亚洲地区反海盗及武装劫船合作协定》机制基础上，在协调军

舰巡逻、商船护航、打击海盗、引渡海盗罪犯、信息通报与分享等具体事宜

上主动寻求同该条约缔约国的合作，为保障南海及东南亚国家周边海域航行

安全贡献中国力量。② 实际上，中国持续加强了保障航行安全、打击海上违

法犯罪的国际合作。截至 2023 年 6 月 8 日，我国已派遣海军舰艇编队 44 批

赴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在亚丁湾海域开展护航行动 15 年来，中国海军

已累计派出 100 余艘次舰艇，完成 7 000 余艘中外船舶护航任务，解

救、接护各类船舶近百艘，其中外国船舶占 50%以上。③ 而 2021 年 2

月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第八章进一步明确了中国海警有权依据

中国缔结、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对等、互利的原则，开展海上执法国际

合作、打击海上违法犯罪活动、维护国际和地区海洋公共安全和秩序。 

第二，中国应加强同其他重要国家的海洋航行安全合作，推动与航行自

由有关的危机管控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这也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

体”的客观需要。2014 年 11 月，中美两国国防部门签署了《海空相遇安全

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这是中美两国对于航行自由可能引发海空意外冲突

                                                        
① 中国外交部编：《美国对华认知中的谬误和事实真相》，外交部网站，2022 年 6 月

19 日，https://www. fmprc.gov.cn/web/wjbxw_new/202206/t20220619_10706065.shtml。 
② 参见王勇：《论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南海行为准则〉框架下构建打击南海海上跨国犯

罪的法律机制》，《政治与法律》2019 年第 12 期，第 104—106 页。 
③ 参见孙飞、张云虎：《中国海军第44批护航编队圆满完成第1568批船舶护航任务》，

国防部网站，2023 年 6 月 8 日，http://www.mod.gov.cn/gfbw/jsxd/ 162296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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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而加强管控合作的有益尝试。但是，由于该备忘录没有国际法上的约束

力，① 且适用范围有限，因此在实践中并未发挥预期作用。② 所以，中美双

方有必要进一步提升和完善相关制度。此外，自 2013 年 8 月以来，中国开

启了同东盟各国就“南海行为准则”（COC）进行磋商谈判的工作，谈判取

得了积极进展，同时今后需在适用范围、法律拘束力、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

达成更多的共识和一致意见。③ 构建“新时代航行自由观”离不开创设一套

令各国可以接受的危机管控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这套机制不仅应反映中国

倡导的“新时代航行自由观”所包含的“和而不同”“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的内涵，还应真正起到保障航行自由与安全的积极作用。所以，创设行之有

效的危机管控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的过程本身，必然离不开相关国家间真

诚、善意的多层面、多维度海洋合作。 

（三）合理运用国际法手段维护国际海洋法治下的航行自由 

形成中国倡导的“新时代航行自由观”，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进

而推动全球海洋秩序变革，同样离不开以《公约》为核心的海洋法规则体系

及相关国际法制度的保障。④ 具体而言，中国可从两个方面入手，维护国际

海洋法治下的航行自由，推动全球海洋秩序有序变革。 

第一，在《公约》缔约国会议上阐明中国对于航行自由的立场和主张，

并提交相关问题的建议案和改革方案。中国在提出“新时代航行自由观”的

同时，一方面要对西方海洋强国的“军事航行自由观”予以批驳，另一方面

也需要进一步寻求同《公约》其他缔约国开展航行自由领域的合作，争取获

得广大发展中沿海国的全面支持。在必要时应会同其他国家联名提出针对航

行自由问题如“统一解释”或“共同声明”之类文件，以推动《公约》框架

下航行自由争议问题的澄清和解决。 

第二，可有效运用“第二轨道”，即通过中国国际法学者在航行自由问

                                                        
① 《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第 5 条。 
② Robert D. Williams, “What’s Next for U.S.-China Military Relations?” Lawfare, March 22, 

2021, https://www.lawfareblog.com/whats-next-us-china-military-relations. 
③ 王勇：《〈南海行为准则〉磋商难点与中国的应对》，《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2020 年第 1 期，第 38 页。 
④ 吴蔚：《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法治路径》，《国际问题研究》2021 年第 2 期，第

106—1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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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特别是向全球国际法学界“发声”。中国国际法学者

群体在 2016—2017 年间批驳所谓“南海仲裁案”时，已积累了“法律战”

经验，① 所以中国国际法学者完全可以在航行自由问题上发挥作用，提升话

语权，发挥影响力。当前，可由相关主管部门或机构牵头，组织、邀请国内

精通国际海洋法（特别是航行自由问题）的专家、学者，以“航行自由的中

国视角”为主题，撰写和编著学术性质的文集，并将其译成多种外文，向境

外国际法学界推介；还可邀请外国学者赴华参与主题论坛，讨论与航行自由

相关的问题。这样的安排一方面有利于扩大对外影响力，另一方面可以团结

支持中国倡导的“新时代航行自由观”的外国学者。同时，要大力鼓励、支

持学者通过在境外出版书籍和发表论文的方式同西方国际法学者进行学术

辩论，开辟并拓展航行自由领域的学术争鸣阵地，传播中国主张，真正将“新

时代航行自由观”推展至全球，争取外国学界的关注和更多支持。在此基础

上，推动中国倡导的“新时代航行自由观”的发展，进而使之演绎为阐释海

洋航行自由的新规范和新制度。 

 
结 束 语 

 

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以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为代表的传统

海洋强国仍然凭借自身强大的海军力量以及在国际法领域的话语权，打着维

护全球海域航行自由的旗号，实际上在采取谋求军舰“横行自由”的行动。

这种包括“军事航行自由观”在内的“海洋自由论”的主张和做法，既不利

于推动国际贸易与航运，也不利于维护以《公约》为核心的现代国际海洋法

规则体系。这种状况要求当今全球海洋秩序实现变革、突破和创新。 

为此，基于海洋航行自由的特质，有必要形成“新时代航行自由观”，

反映中国对于航行自由这一国际法经典命题的独到见解。中国适时提出构建

具有“开放包容、安全畅通”“和而不同”“和平、合作、和谐”等丰富内

                                                        
① 参见中国国际法学会编：《南海仲裁案裁决之批判》；黄惠康：《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与国际法》，第 2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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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的“新时代航行自由观”，可以体现中国对于新时代全球海洋秩序的立场

和态度，目的是捍卫传统国际法上航行自由的基本价值，摈弃以美国为首的

西方海洋强国企图继续维持海上霸权而刻意曲解《公约》的原则和制度、实

施“横行自由”的“军事航行自由观”，最终为维护广大发展中沿海国的航

行利益和安全利益，构建和平、和谐、合作的“海洋命运共同体”提出中国

方案。这不仅有利于解决针对航行自由问题有关的争议，有利于营造和平、

合作、和谐的全球海洋秩序，更有利于推动海洋领域的国际法治。所以，形

成并构建“新时代航行自由观”，既有其适应形势、符合国际法发展趋势的

积极立意，也具有现实可行性。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为构建“新时代航行自由观”，一方面，应根据国

内外形势的发展进行各种理论上的准备，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与海洋航行自由

有关的国内法治和话语环境；① 另一方面，为了推动中国倡导的“新时代航

行自由观”走向世界，需要积极开展诸多重要的研究性、解释性和传播性工

作。这些工作的综合开展，有助于“新时代航行自由观”被国际社会所认识、

理解和拥护，并融入新时代全球海洋法治体系，成为处理和解决与航行自由

有关争议的新原则和新制度。 

 

[责任编辑：樊文光] 

                                                        
① 中国在海洋法制上的内容、问题和完善建议，参见金永明：《中国海洋法制度与若干

问题概论》，《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5 期，第 20—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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